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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记者从济南市发
改委获悉，为缓解交通拥堵状
况及停车难等问题，拟对机动
车停放收费标准及相关政策进
行调整。调整内容包括，济南市
区拟划分为四类停车区域，分别
为核心区和一、二、三类区。收费
标准按照中心高于外围，路内高
于路外、白天高于夜间的原则制
定。目前，收费标准及相关政策
正通过济南市发改委网站公开
征求民意。

济南曾被有关机构评为
交通最为拥堵的城市，清华大

学交通研究所所长、教授陆化
普表示，济南市城市中心区一
半的交通拥堵是找停车位造
成的。可见，最大限度地解决
停车难问题，才能最大化解决
交通拥堵的问题。实行差别化
停车收费的政策，是有关部门
利用价格杠杆缓解交通拥堵
状况及停车难等问题的有益
尝试。

据了解，济南市现行机动
车停车收费标准主要是1999年
制定的，收费标准为白天时间
段2元/小时/辆，夜间为5元/次
/辆，如果新的收费标准得到推
广。济南市核心区域白天时间
段的停车收费标准将变为10元
/小时。有人算了一笔账，停车

收费若是按照新标准，停车5小
时就是50元，10小时就是100
元，于是便有许多人高呼“停
不起车了”！

其实这正是政策想要达
到的效果，通过提高停车费的
手段，可以缓解机动车进入中
心城区的比例和时长。既然停
车费变高，市民上班、购物时
就会少开车甚至不开车。停车
费若是太便宜，可能有些人因
为“不差钱”，动辄将车放在停
车位里，一放就是大半天，这
种现象不可助长。

不过大家也别指望，一差
别收费了，就不堵车了，交通
拥堵是个综合征，仅仅靠差别
化收费，是解决不了的，这种

“病”需要用“组合拳”来治。
有许多网友说，即使停车

费上涨也要开车，原因是“没
有公交”“公交车少”。尽管济
南是省会城市，公交等公共交
通资源相对发达，然而，其公
共交通发达的区域也是以核
心城区为主。在济南市区周
边，还有很多位置相对偏僻的
区域并未完全被公交覆盖，而
这些地区，居住着数量可观的
需要前往核心城区工作的人
员，开车是他们前往核心城区
的主要方式，调高停车费之
后，他们的出行问题，需要有
关部门认真思量。

北京也曾在数年前出台
过调高停车费的政策，但是，

北京在调高中心城区停车费
的同时，还调低了公交、地铁的
票价，将“公交4角、地铁2元”的
统一票价标准执行了数年，并在
偏远大型居住区的地铁站附近
建设价格低廉的“P+R”停车场，
鼓励郊区市民开车换乘地铁进
入中心城区。这种“有升有降”的
经验，值得济南借鉴。

随着城市中心区域资源
日趋紧张、拥堵不断加剧，提
高核心城区停车收费标准并
非不可取，但是在此之前，相
关部门先要把市民为什么“不
愿绿色出行”的问题解决了，
做到“有升有降”，再配以价格
杠杆进行调节，才有可能收到
预期的成效。

治堵“有升有降”才会让市民更有获得感

■投稿信箱：qilupinglun@sina.com

房屋公摊面积别成一笔糊涂账

□吴学安

近日,《“公摊面积伤民”矛
盾亟待求解》一文引起广泛关
注。文中针对公摊面积占比的
正当性、取消公摊面积之影响
的追问,激起很多网友的共鸣。

事实上，公摊问题积弊已
久。尽管法律法规对公摊面积
与比率有明确规定，但由于购
房者处于弱势地位，房地产商
掌控话语权，导致公摊大小基
本上是由开发商说了算。至于

每栋住宅动辄百分之二十甚至
三十的公摊比例是怎么算出来
的，套内面积到底应有多少?通
常情况下都是一笔糊涂账。

公摊弊病存在十多年了，
一直被诟病，从未有改变。这是
因为过去这十多年的房价始终
上涨，购房者沉浸在财富效应
之中，这抵消了他们对于公摊
弊病的不满，而随着房价上涨，
一些开发商趁机推高公摊比
例。由于“公摊面积”缺乏统一
标准，开发商在设计时就可借
此做手脚，故意设计超大公摊
比例，甚或利用购房者无力测
量，在“公摊面积”里掺水，令每

一套住房都增加了公摊成本，
开发商则从中获得超额利润。

“公摊面积”令购房者利益受
损，却使得开发商从中获益，这
也是“公摊面积”被普遍使用，
且问题多多的诱因。

随着房地产市场再次走到
十字路口，房价何去何从让人关
注，以前被只涨不跌房价所掩盖
的种种矛盾开始露头，暗礁变成
浅滩。尤其是公摊面积缺乏标
准、管理混乱、信息不对称，侵蚀
消费者利益更令人诟病。一方
面，虽说，公摊面积不是洪水猛
兽，但关键是业主“摊了”，却没
有享受权利。另一方面，消费者

对公摊面积的重新审视，并非偶
发性。随着房地产税的脚步越来
越近，公摊面积意味着额外的费
用，如果再加上已经存在的物业
费、供暖费，消费者显然不想再
当冤大头了。如果继续对“公摊
面积”保持“沉默”，矛盾积累势
必会越来越尖锐。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即将迎
来新的供给制度改革，这理应
成为一个改革窗口，对过去20
年的市场痼疾进行“清算”，从
而为新的制度打开空间。消除

“公摊面积”积弊已成为当务之
急，一方面，探索“公摊面积”转
向“套内面积”模式，让住房销

售公开透明，消除灰色空间，制
定公摊面积统一标准，以保障
购房者的合法权益免遭侵占；
另一方面，改革公摊面积，在全
面深化改革的浪潮里具有可行
性和紧迫性。这样的改革，更易
凝聚人心和共识，更易让公众
从直观和感性上，增加改革的
获得感。

对于公摊面积，理应严格
规范和加强监管，让它变得更加
透明化，增加业主在其中的话语
权，防止开发商的自说自话，让
购房者能够明明白白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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